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委員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10月 4日(星期二)   10:10～12:10 

貳、 地點：行政大樓 6樓第 1會議室 

參、 主席：張 校長信良                                             

肆、 出席：校務發展委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紀錄：廖千慧 

陸、 校務研究工作報告(15分鐘)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正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111年 8月 1日起核定生效)，第六條第六項，修正「校務

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之 國際產學服務處處長 名稱為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處長。 

二、 檢附修正草案如 附件 1。 

三、 本案通過後，擬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列席人員：校務發展中心主任 

決  議：修正通過，並增列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處處長為當然委員。 

提案二：調整興中分部開發期程，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興中分部籌備處、環安中心 
說  明： 

一、 本案經 111 學年度第 1 次興中分部暨學生宿舍二新建工程案籌備委員會議討論

通過（111 年 9 月 6 日)。 
二、 依據雲林縣政府環保局於 111 年 5 月 2 日來函，有關「興中分部校區開發案環

境影響說明書案」之環境影響評估監督現勘意見，說明二(一)意見辦理：近程開

發計畫預計 112 年前完成，目前完成度僅 3 成，請事先依法提出環評變更。 
三、 有關原規劃分期內容及調整草案詳如 附件 2，其餘說明如下： 

(一) 近程開發計畫第一期擬調整為民國106年~115年 

(二) 近程開發計畫第二期擬調整為民國115年~125年 

四、 本案如通過修正後，擬提送校務會議審議（預計 111年 12月 6日)。 

列席人員：總務長(興中分部籌備處主任)、環安中心主任 
決  議：修正通過，本案併入 111年 10月 11日臨時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學生宿舍二新建工程案」場址擬調整至興中分部建設事宜，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興中分部籌備處、校務發展中心 
說  明： 

一、 因校內有重新檢討學生住宿需求的意見，故經 111 學年度第 1 次興中分部暨學

生宿舍二新建工程案籌備委員會議討論通過（111 年 9 月 6 日)。 
二、 有關「學生宿舍二新建工程」執行現況及場址調整草案重點如下，其餘如 簡報

補充： 
本工程預定於興中分部(會館區)興建乙棟地上 4 層學生宿舍，及乙棟地上一

層防空避難空間，結構擬採用鋼筋混凝土構造，學生宿舍二(12,420 ㎡)及地上一

層防空避難空間(720 ㎡)合計面積約 3,975 坪，共計 246 間宿舍，共有 924 床位，

其中四人房共 216 間，雙人房共 24 間及無障礙房共 6 間，另有管理室 2 間。另



為審慎考量目前市場面臨缺工及材料漲價之情況下，工程費用亦參考 111 年度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市場價格及興中分部第 1 期第 2 區工程造價等三種計

算方式分別估算如下： 
(一) 如依111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鋼筋混凝土構造辦公大樓1~5層費用

項目所列進行估算，經費約5.91億元。 

(二) 建築師依現有營建市場行情造價15萬元/坪(鋼筋混凝土構造)所需估

算，經費約9.66億元。 

(三) 如依興中分部第一期第二區造價估算，經費約8.32億元。 

三、 本案如通過後，擬辦理方式如下： 
(一) 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預計111年11月16日召開)、及校務會議審議

(預計111年12月6日召開)後，再行徵詢教育部內意見對本案之辦理方向

是否可行。 

(二) 如教育部同意辦理方向朝變更場址之方式後，再據以研擬構想書件提送

校內相關會議審議後，再提報教育部審理。 

列席人員：總務長(興中分部籌備處主任)、學務長、校發中心主任、主計室主任、生輔組相

關人員、營繕組相關人員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校 113 學年度增設「工業管理系四技進修推廣部」申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合併、停辦、停招及變更審核

與作業準則」第六條第四款之規定，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資格審查通過議案，如

屬教學單位之增設、停辦、特殊項目之合併及變更者，應先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校務發展中心將計畫書及審查結果彙整，簽請校長核示，提校務發展委

員會審議後，提送校務會議決議。 
二、 本案業已完成校內相關單位審查，並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發展委

員會通過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意見已通知申請單位並無

異議。(計畫書以電子檔方式呈現) 
三、 本案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意見彙整表、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意見及申請單位回復意

見，請參閱 附件 3。 
列席人員：工業管理系主任、教務處陳錦毓秘書、校發中心林季盈專員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校 112 學年度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碩士學位學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說  明：本案業經 111 年 9 月 15 日工程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因係配

合教育部政策之計畫，須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前報部，礙難依據「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合併、停辦、停招及變更審核與作業準則」第六條第

四款之規定，辦理校內相關單位審查及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故逕提本會議進行資

格審查，並請相關業務單位列席提供審查意見。若蒙委員同意，將提 111 年 10 月

11 日之校務會議決議。(計畫書以電子檔方式呈現) 
列席人員：工程學院院長、飛機工程系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飛機工程系呂文祺

老師、教務處陳錦毓秘書、校發中心林季盈專員 
決  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附件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

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產學合

作及服務處處長、永續發展

暨社會責任處處長、主任秘

書、校務發展中心中心主任、

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各

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含教

師委員與主管代表委員)

人數為前款當然委員實際

人數增加一人。 

1.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應

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互選產生，各學院名額

依其應出席校務會議教

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一

計算，先取整數，餘額

依取整數後值之大小分

配之，至少一名，至多

五名。 

2.主管代表委員：由應出

席校務會議主管代表互

選產生之委員一人。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

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長、國際產學服

務處處長、主任秘書、校務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

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含教師

委員與主管代表委員)人數

為前款當然委員實際人數增

加一人。 

1.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應出

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互

選產生，各學院名額依其

應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

表人數之三分之一計算，

先取整數，餘額依取整數

後值之大小分配之，至少

一名，至多五名。 

2.主管代表委員：由應出席

校務會議主管代表互選

產生之委員一人。 

依據本校於111年8月1日
起核定生效之「國立虎尾

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

六條第六項，修正名稱，

及新增永續發展暨社會

責任處處長為當然委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93.09.07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93.09.14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4.18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5.05.16 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15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6.11.27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07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9.06.10 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06.05 100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1.13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7.12.11 107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5.10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06月 07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0月 04日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謀求長遠持續之發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之一，特設置校務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產

學合作及服務處處長、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處處長、主任秘書、校務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含教師委員與主管代表委員)人數為前款當然委員實際人數

增加一人。 

1.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應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互選產生，各學院名額依其應

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一計算，先取整數，餘額依

取整數後值之大小分配之，至少一名，至多五名。 

2.主管代表委員：由應出席校務會議主管代表互選產生之委員一人。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務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兼

任；副執行秘書一人，由校園景觀委員會執行秘書兼任之。 

四、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 

(二）校內行政、教學研究單位及重要附設單位之增設、合併、停辦、停招及變更之提

案。 

(三）教師評鑑與單位績效評鑑之相關辦法。 

(四）校園建築空間規劃案。 

(五）校務研究相關事項。 

(六)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七、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除不涉停招之減班及系所招生名額調整提案外，應提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後實施。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會議報告。 

八、本會因業務需要，經委員會決議得另設相關之專案小組，負責重要議題之研究規劃。 

九、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十、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 

環境影響說明書-期程調整(草案) 
 

規劃期程 

 

 

 

分期規劃 

原規劃期程  

環說書期程調整

(草案) 

 

備註 104.11.25 

環保署核定 

環說書 

(P5-75) 

105.04.28 

區域計畫委員會核定 

開發計畫書 

(僅有分期開發圖,無分

期年限) 

105.03.10 

教育部核備 

「近程開發計畫重要

工作內容執行時程規

劃表」 

110.06.23核定版 

教育部核定 

第一期建築新建工程構

想書 

前置作業期 民國 103 年~105 年 

(3 年) 

無 

(僅有分期開發圖,無分

期年限) 

101年~106年 

(6 年) 

無 無 108.09.05取

得整地排水證

明 

近程開發計畫-第一期 

國際產學合作區及教學區(實

習區) 

民國 106 年~108 年 

(3 年) 

無 106年~109年 

(4 年) 

民國 106~113年 

(8 年) 

民國 106年~115年 

(預計 113年完成

國際產學合作大

樓 1 棟及 3座實習

實驗場棚) 

建議再加 2年 

113年+2 年

=115年 

近程開發計畫-第二期 

國際產學合作區及教學區 

民國 109 年~112 年 

(4 年) 

無 110年~113年 

(4 年) 

無 民國 115年~125年 

(預計完成國際產

學合作大樓 1棟及

1 棟綜合教學大

樓) 

視二期建設經

費到位情形規

劃 

遠期建設 

休閒美學區及會館區開發 

無 無 無 無 無 調整學生宿舍

二新建工程場

址至高鐵校區 

(因應高鐵校

區發展需求，

提前興建) 

備註：經 111 學年度第 1 次興中分部暨學生宿舍二新建工程案籌備委員會議(111.09.06)及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111.10.04)討論通過。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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